

附件1
青铜峡市2026年农村沼气安全生产项目绩效考核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市农村沼气安全生产项目总结验收和绩效考核工作，推进农村沼气设施安全隐患消除，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评价考核对象与指标
依据《青铜峡市2026年农村沼气安全生产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对项目工作进展、目标完成情况、资金使用及项目建设效益进行考核。
根据实际情况，评价考核共设立三级指标，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4个，三级指标12个。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到奖惩的进行加分或减分（详见附表）。
二、绩效评价考核
（一）项目实施。为加强项目管理，确保足额完成项目任务，规范支出项目资金。按照项目实施前有方案、实施中有监督检查、实施结束后有自评报告的管理要求，开展项目考核评价工作，考核评价内容包括领导小组建立、实施方案制定、资金管理、档案整理、自评报告等方面。
（二）产出指标。根据总体任务，确定实施内容。
1.数量指标：统计更新已报废未填埋沼气设施台账，建立沼气设施安全处置档案，按要求对户用及联户沼气设施进行安全处置。
2.量化指标：各类台账数据真实、准确，沼气设施安全处置到位，安全隐患彻底消除。
3.实效指标：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
（三）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逐步改变用能习惯，沼气设施安全隐患显著降低。
2.生态效益：环境污染风险降低。
3.可持续影响：周边环境质量和安全水平持续向好。
（四）满意度指标。对服务对象开展满意度调查，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主观评价。
三、评分标准
考核评价采用百分制，根据项目绩效评价考核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90分（含90分）以上为优秀（含90分）；80-89分（含80分）为好；70分（含70分）以上为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
四、绩效考核管理
认真按照考核程序开展绩效考核工作，做到公开、公正、透明；适时组织开展重点抽查，对发现的问题责成有关单位限期整改，确保项目建设达到预期目标。

附表：青铜峡市2026年农村沼气设施报废处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附表
青铜峡市2026年农村沼气设施报废处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三级指标
及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项目管理
（50分）
	项目实施
（50分）
	组织保障
（10分）
	成立相应组织结构，推动工作落实的得10分，未成立不得分。
	

	
	
	实施方案
（10分）
	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得10分，未制定不得分
	

	
	
	档案管理
（10分）
	建立完整、清晰档案，档案不完整，扣5分，未建立不得分。
	

	
	
	自评报告
（10分）
	按规定要求及时上报自评报告，未及时上报扣5分，未上报不得分。
	

	
	
	资金管理
（10分）
	项目资金专款专用，资金使用符合规定要求得10分；未按规定使用资金酌情扣分。
	

	项目绩效（50分）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10分）
	建立沼气设施台账、完成安全处置任务的得10分；台账建立不完善、未完成安全处置任务的酌情扣分。
	

	
	
	量化指标
（10分）
	台账数据真实、全面、准确，沼气设施安全处置到位的得10分；台账数据存在逻辑关系错误、漏填、错填的，沼气设施填埋、拆除不规范的，根据情况酌情扣分。
	

	
	
	实效指标
（10分）
	于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得10分，未完成扣10分。
	

	
	效益指标
（10分）
	社会效益
（5分）
	沼气设施安全隐患显著降低得5分。
	

	
	
	生态效益
（3分）
	环境污染风险显著降低得3分。
	

	
	
	可持续影响（2分）
	周边环境质量和安全水平持续向好得2分。
	

	满意度
（10分）
	满意度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90%，得10分；满意度在80%及以上8—9分，满意度在50%及以上5—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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